
試場規則重要提醒
應試有效證件（擇一）：
 國民身分證；有照片的全民健康保險卡；

汽機車駕駛執照；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證明
護照或居留證

 學生證非有效證件

不可攜帶入座物品：
 具有傳訊、通訊、記憶等功能，如行動電話

穿戴式裝置

 可能妨害考試公平之書本、物品或紙張等

行動電話完全關機：
 關閉鬧鈴、震動、提示音

 不可用飛航模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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直尺、三角板、量角器、圓規之規範 (p.42)

品項 範例 規範或說明

直尺

材 質 為 塑 膠製 、
木 製 、 金 屬製 等
均可；除廠牌標誌
外，僅可有量測用
之刻度及數字。

三角板

量角器

圓規

列舉筆芯式圓規(圖
左) 、 筆夾式圓規
( 圖中) 及自動鉛筆
型圓規( 圖右) 較常
見之圓規樣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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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見不可使用
之直尺樣例 (p.63)

依 考 試 簡 章 試 場 規 則
「 一 、 一 般 事 項 （ 二）

應試物品」，直尺之規範
除廠牌標誌外， 僅可有

量 測 用 之 刻 度 及 數 字 。

右圖所列舉之直尺樣例，
皆不符合。

新增附錄八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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禁止攜帶入座
具傳輸、通訊、記憶、

拍 攝 、 錄 影 或 計 算

功 能 之 常 見 樣 例

(p.62)

違者依違規處理辦法
第8條，視情節處置

新增附錄七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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試場規則 (pp.41-46)與違規處理辦法 (pp.47-51)

 常見違規案例-考區提報

(第8條)

1. 未持應試
有效證件正本

(第6條)

3. 應試時飲食(水)、抽菸、
嚼食口香糖等

(第5條)

簽名、書寫、劃記、作答

(第7條)

4. 考試開始鈴響前，
翻閱試題本、答題卷或

2. 行動電話未完全關機、
攜帶不可攜帶物品入座或
攜帶入座物品發出聲響

5. 考試結束鈴聲
響畢繼續作答

(第17條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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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試開始鈴響起，考生確認確為本人之應試號碼與姓名後，於
「確認後考生簽名」 欄以正楷簽全名。

其他考科示例 國文(二)國寫示例
答
題
卷
作
答
提
醒

簽名提醒 (p.60)

※備用答題卷無考生本人應試號碼與姓名，考生因故使用時，仍須以正楷簽全名 2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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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第14條)

1.未依規定於答題卷之
「確認後考生簽名」欄

以正楷簽全名

(第15條)

2.於作答區書寫與答案
無關之文字或符號

試場規則 (pp.41-46) 與違規處理辦法 (pp.47-51)

 常見違規案例-大考中心提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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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生在答題卷「確認後考生簽名」欄以外部分，書寫自己姓名或

顯示自己身分， 或於作答區書寫與答案無關之文字或符號，

扣減其該節成績【英聽1題分、學測1級分、分科測驗1級分】，

並得視其情節加重扣分。

違規處理辦法第15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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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生不得竄改應試號碼、條碼或姓名；不得污損、塗改或破壞
「條碼」或「掃描辨識用之定位點記號」(如綠色虛線所標示處)。

正面 背面

不得污損、塗改或破壞提醒 (p.60)

答
題
卷
作
答
提
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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若擦拭不清楚，或未依規定劃記，導致機器
無法正確辨識，則依機器所能辨識之答案計分。

 作答非選擇題時，力求字跡清晰且字體

大小適中。

答
題
卷
作
答
提
醒

用筆提醒 (p.60) 劃記提醒 (p.46)

 作答選擇( 填) 題時，劃記要「粗」、

「黑」、「清晰」、「方格劃滿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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